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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5-003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后续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不属于案件当事人； 

3. 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约58.8万元（涉案金额为48.6万元股权转让款

及律师费、财产保全保险费之和）； 

4.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一审判决撤销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弘天）转让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弘天）股权的行为，要求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厚公司）

将其持有的海南弘天100%的股权返还给北京弘天。如果撤销北京弘天转让海南弘

天股权的判决生效，可能会影响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由于本次判决为一审

判决，该判决目前尚未生效，案件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最终结果

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需以生效判决的结果为准。公司将与万

厚公司积极沟通，就案件上诉事宜给予支持和配合，并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万厚公司提供的两份《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现将案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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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案的原告分别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睿昂公司）、

武汉百泰基因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武汉百泰公司） 

2.两案的被告均为： 

被告：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 

3.两案的第三人均为：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判令撤销北京弘天以 486000元的价格向万厚公司转让海南弘天 100%股权

的行为； 

2.判令万厚公司将海南弘天 100%的股权返还给北京弘天，海南弘天和万厚

公司协助将万厚公司名下海南弘天 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北京弘天名下； 

3.判令北京弘天、万厚公司承担原告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各 5 万元、

上海睿昂公司所支出的财产保全保险费 1500元； 

4.本案诉讼费用由北京弘天、万厚公司承担。 

（三）诉讼事由 

2019 年 10 月 18 日，北京弘天出资设立海南弘天。2022 年 11 月 15 日，北

京弘天将其持有的海南弘天 100%的股权以 486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万厚公司。原

告以北京弘天前述转让股权行为影响了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为由，向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万厚公司的通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上述两案作出了一

审判决，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将其持有的第三人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被告广

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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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其持有的

第三人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名下 100%的股权返还给被告北京弘

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三）被告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将被告广西万厚商贸有限公司名下持有的

第三人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变更登记至被告北京弘润

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名下； 

（四）被告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原告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5 万元、财产保全保险费 

1500 元；向原告武汉百泰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5万元； 

（五）驳回原告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 月，海南弘天时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王安祥未经公司审议程序，擅自使用海南弘天金额为 1.46 亿元、1.5 亿元和

1.7 亿元 3 张定期存单违规对外担保，导致存单内 4.66 亿元存款全部被划走，

并导致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月 2日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022 年 11月 15 日，北京弘天与万厚公司、海南弘天及公司共同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北京弘天以评估价人民币 48.60 万元将其持有的海南弘天 100%股

权转让给万厚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协议签订后海南弘天仍应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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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资源积极追回损失，如能追回前述损失的，应将追回损失的金额扣除成本

及相关费用后将超过 500.00 万元的部分用于购买公司持有的北京弘天 51%的股

权。 

2023 年 6 月 29 日，公司与广西德天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天厚公

司）、北京弘天、海南弘天及万厚公司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转让价

格人民币 1,000.00 万元将公司持有的北京弘天 15%的股权转让给德天厚公司。

德天厚公司、海南弘天、万厚公司共同承诺：如海南弘天追回其违规对外担保的

4.66 亿元的损失，海南弘天或者海南弘天委托的德天厚公司、万厚公司应将追

回损失的金额扣除追偿成本及相关费用并扣除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款的 120%后，

将超过 500.00万元的部分无条件支付给公司，用于购买公司所持北京弘天股权。

双方于 2023年 7月 18日完成股权交割，公司在北京弘天的持股比例已由原来的

51%降低至 36%，北京弘天已变为公司的参股公司，自 2023年 7月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如果撤销北京弘天转让海南弘天股权的判决生效，可能会影响上述股权转让

协议的履行。由于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该判决目前尚未生效，案件当事人可以

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需以

生效判决的结果为准。公司将与万厚公司积极沟通，就案件上诉事宜给予支持和

配合，并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月 4日 


